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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1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适用于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

海洋能发电、地热能发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水力发电参照执行。《办法》

提出，电力交易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电力市场公平公正交易的要求，为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做好市场注册

服务，严格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要求组织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办法》自

2024年 4月 1日起施行。（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8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其中提出，

巩固扩大风电光伏良好发展态势。稳步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有序推动

项目建成投产。统筹优化海上风电布局，推动海上风电基地建设，稳妥有序推

动海上风电向深水远岸发展。做好全国光热发电规划布局，持续推动光热发电

规模化发展。因地制宜加快推动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在条件具

备地区组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和“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开展全国风能和

太阳能发电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加快能源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组织实施科技

创新 2030—“智能电网”重大项目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氢能

技术”等能源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有序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

（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加

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聚焦提高建筑领域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碳排放水平，系统部署了 12项重点任务，针对性强、有操作性，是今后一段

时期提升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建筑领域是能源消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查看更多）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403/t20240315_1364966.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41170.ht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3/content_6939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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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27日，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发布《关

于深入推进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通知》，提出了摸排

推介节能技改项目、加大绿色融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银企

对接服务等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围绕能效提升、能源低碳化利用、节水、

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环保产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等七个

方面重点支持。（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5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
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实施

方案》聚焦强化 ESG信息披露、加强 ESG生态体系建设、支持 ESG评级体

系高水平特色化发展、丰富和深化 ESG实践、试点示范和构建科学有效监管 6
个方面，提出 20条具体举措。按照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将推动在京上市公司

按照交易所要求披露 ESG信息，2027年披露率力争达到 70%左右。（查看更

多）

2024年 3月 16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4）国际论坛、高层论坛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成功举办，旨在坚定行业信心，助力企业认清竞争态势，积

极应对挑战。围绕“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这一核心议题，中国电

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4）举办 1场高层论坛、1场国际论坛、2场闭门会议、

10场主题论坛，全面强化高端前瞻、全球视野、跨界融合的论坛特色。3月 16
日的高层论坛以“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为主题，邀请来自政府主管

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的知名专家学者与重磅嘉宾，聚焦产业变革趋势，探索

产业发展新路径，探讨“产业发展趋势，关键技术与产业进程、产业生态”等产

业前瞻性的议题。（查看更多）

https://huanbao.bjx.com.cn/news/20240327/1368344.s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hudong/gfxwjzj/zjxx/202403/t20240315_3591141.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hudong/gfxwjzj/zjxx/202403/t20240315_3591141.html
https://www.eeo.com.cn/2024/0317/6451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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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21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征求北京市地方标准《燃

料电池汽车车载液氢供气系统安全技术规范》意见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本

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载液氢系统的一般要求、系统安全、部件安全、

布置、安装及防护、运行安全和试验方法。本文件适用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

车载液氢系统。（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26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京组织召开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可持续电气化交通系统委员会（ “SyC SET”）秘书处成立大会，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委的见证下，IEC SyC SET秘书处成功揭牌。SyC SET是
我国标准化发展史上，第一个由我国主导成立并承担秘书处的 IEC系统委员会，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26日，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无锡星驱科技有限公司与无锡市 5家
产业链企业签署采购额超 30亿元的合作协议，并与相关央企基金、创投基金、

专业基金等达成 A轮融资及 A+轮意向融资。市长赵建军与吉利汽车集团

CEO淦家阅工作会谈，并共同见证合作签约。（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26日，氢璞创能项目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该项目拟在宁乡高新

区投资建设氢燃料发动机系统及电堆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投资总额约 10亿
元，产能规划 1万台。此次签约的氢璞创能项目将着力研发生产全国最大功率

氢燃料电池电堆，可满足重卡汽车长途行驶需求。项目将分阶段推进，第一期

投资建设年产 1000套的 240KW燃料电堆以及 200KW发动机系统生产线，第

二期新增年产 4000套的氢燃料电堆及发动机产线，第三期新增年产 10000套
的氢燃料电堆及发动机产线，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 30亿元。（查看更多）

近日，位于崇川区观音山科技创业园的南通首座集“光储充放检”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超级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该站点的建设，不仅方便了新能源车车主，

也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生动实践。该充电站由南通交投智慧充电网公司投资

https://scjgj.beijing.gov.cn/hdjl/myzj/bzzxdyjzj/202403/t20240322_3597846.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4/art_e3798b140833491c92d3b047d02cbf3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dBOz_u9gbAnBosHUOf7AA
https://m.voc.com.cn/xhn/news/202403/19660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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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共设置了 14台直流快充、10台交流慢充、2台大功率液冷超充以及 4
台 V2G充放电充电桩；不同类型的充电桩都进行了文字标注，充电棚内还配

备了专门的充电操作指南。（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20日，全国首个《制氢厂运营管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

正式出版发行。《手册》由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公司（氢能公司）组织编写，

内容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要求进行编写，共包含 7个章节，详细

介绍了制氢厂组织机构与职责、综合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

生产准备、操作规程、应急预案，适用国家能源集团系统内所有电解水制氢厂。

《手册》对于加强制氢厂全过程安全生产运营管理，持续改进并提高制氢厂安

全生产运营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查看更多）

近日，瑞士火车制造商 Stadler制造的 Flirt H2模型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条测试轨

道上行驶了 1741英里（2803公里），从 3月 20日晚到 22日的晚上，历时

46个小时。吉尼斯世界纪录证明，这是氢动力的多节旅客列车在一次加氢后行

驶的最长距离。这列火车目前正在进行测试，预计今年投入使用。加利福尼亚

州交通局从 Stadler订购了四辆四车箱氢燃料电池列车，并预计在 2024年再订

购六辆。（查看更多）

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3月 25日宣布，将提供 6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

补贴 20个州的 33个工业项目，以减少碳排放。其中近 17亿美元的政府资金

用于使用或生产绿氢以减少排放。17亿美元中的大约一半资金将用于生产用于

绿色炼钢的氢基直接还原铁（DRI）技术。据信政府补贴可以覆盖 DRI项目成

本的 50%。而政府已向瑞典 SSAB和克利夫兰－克利夫斯钢铁公司两家钢铁制

造商各拨款 5亿美元。（查看更多）

近日，由比利时科尔德（Cordeel）集团 EcoSourcen公司在大连高新区注册的

独立法人公司大连天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将围绕高新区及大

连新能源产业基础，结合比利时能源体系转型需求，寻求绿色能源技术及解决

方案，布局新能源未来产业，参与构建全球绿色能源体系。EcoSourcen的落地

是高新区聚力发展新能源等未来产业的重要布局之一。在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的

同时，高新区积极推动 EcoSourcen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

http://www.zgnt.net/jhwbszb/pc/c/202403/26/content_167764.html
https://www.cpnn.com.cn/qiye/guanli/202403/t20240322_1686946.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UA0JADR05565R3L.html?spss=dy_author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U7EG6BN05565R3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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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电站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在锂/钠离子电池、绿氢等领域的合作，

推进产学研国际合作深度融合，加快全钒液流电池及氢燃料电池等业务在国际

市场的拓展，推动欧洲绿色能源转型发展。（查看更多）

https://mp.weixin.qq.com/s/3NeLmB1nBvwuDy4OXJjh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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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新能源企业新设混改和员工股权激励

任谷龙池喜千慧

2024年 3月 1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苟坪在中国电

动汽车百人会高层论坛上发表了关于深入探讨中央企业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

发展现状与未来战略的重要讲话。苟主任强调，将发挥中央企业体系优势，有

效整合产业资源，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针对激励不

足活力不够等问题，应强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正向激励的方式，支持企业与核

心员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有序开展员工持股，突出长期利益绑定。

2023年 6月，国资委公布 2022年度中央企业改革三年行动重点任务考核

A级 68家企业中与新能源业务相关的中央企业占了 41家。双碳大背景下，近

年来涉足新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快速增长，新能源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投资方向。

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混改和员工激励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本文简要介绍国有新能源企业进行新设混改和员工股权激励的政策依据、

持股主体和持股形式等，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一、新设混改股权激励的政策依据

文件名 具体内容

《国务院关于国有企

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的意见》（国发

〔2015〕54号）（“54
号文”）

（十五）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激

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

股。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

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

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试点，

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

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完善相

关政策，健全审核程序，规范操作流程，严格资产评

估，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确保员工持股公

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输送。混合所有制

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要按照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

持股试点的有关工作要求组织实施。

《关于印发<中央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

指引>的通知》（国资

产权〔2019〕653号）

（“653号文”）

（三）关于激励约束机制。

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综合运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

业员工持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

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探索超额

利润分享、项目跟投、虚拟股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

注重发挥好非物质激励的积极作用，系统提升正向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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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综合效果。

《关于印发<关于国有

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

意见>的通知》（国资

发改革[2016]133号）

（”133号文”）

一、试点原则

…
（二）坚持增量引入，利益绑定。主要采取增资扩

股、出资新设方式开展员工持股，并保证国有资本处

于控股地位。建立健全激励约束长效机制，符合条件

的员工自愿入股，入股员工与企业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共担市场竞争风险。

（三）坚持以岗定股，动态调整。员工持股要体现爱

岗敬业的导向，与岗位和业绩紧密挂钩，支持关键技

术岗位、管理岗位和业务岗位人员持股。建立健全股

权内部流转和退出机制，避免持股固化僵化。

…
《关于印发<国有科技

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

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资 [2016]4 号）

（“4号文”）

第四条 国有科技型企业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应当遵

循以下原则：

…
（二）因企制宜，多措并举。统筹考虑企业规模、行

业特点和发展阶段，采取一种或者多种激励方式，科

学制定激励方案。建立合理激励、有序流转、动态调

整的机制。

（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激励对象按照自愿原

则，获得股权和分红激励，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自觉维护企业和全体股东利益，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共担市场竞争风险。

…

二、激励主体与激励对象

133号文 4号文

激励

主体

二、试点企业条件：

（一）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

商业类企业。

（二）股权结构合理，非公有资本股东

所持股份应达到一定比例，公司董事会

中有非公有资本股东推荐的董事。

（三）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建立市场化

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业绩考核评价体

系，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

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机制。

（四）营业收入和利润 90%以上来源于

所在企业集团外部市场。

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

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科

技型企业，是指中国境内

具有公司法人资格的国有

及国有控股未上市科技企

业（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的国有企

业），具体包括：

（一）转制院所企业、国

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投资的科技企业。

（三）国家和省级认定的

科技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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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企业（以下统称科技型企业）开展

员工持股试点。中央企业二级（含）以上

企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一级企业原

则上暂不开展员工持股试点。违反国有企

业职工持股有关规定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的企业，不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激励

对象

三、企业员工入股

（一）员工范围。参与持股人员应为在

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

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

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且与本公司签

订了劳动合同。

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

门、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持

股。外部董事、监事（含职工代表监事）

不参与员工持股。如直系亲属多人在同一

企业时，只能一人持股。

…
（四）持股比例。员工持股比例应结合企

业规模、行业特点、企业发展阶段等因素

确定。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

总股本的 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

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 1%。企业可采

取适当方式预留部分股权，用于新引进人

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员工持股比例按证

券监管有关规定确定。

（五）股权结构。实施员工持股后，应

保证国有股东控股地位，且其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34%。

（六）持股方式。持股员工可以个人名

义直接持股，也可通过公司制企业、合

伙制企业、资产管理计划等持股平台持

有股权。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方式持股

的，不得使用杠杆融资。持股平台不得从

事除持股以外的任何经营活动。

第七条 激励对象为与本企

业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技

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

具体包括：

（一）关键职务科技成果

的主要完成人，重大开发

项目的负责人，对主导产

品或者核心技术、工艺流

程做出重大创新或者改进

的主要技术人员。

（二）主持企业全面生产

经营工作的高级管理人

员，负责企业主要产品

（服务）生产经营的中、

高级经营管理人员。

（三）通过省、部级及以

上人才计划引进的重要技

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企业不得面向全体员工实

施股权或者分红激励。

企业监事、独立董事不得

参与企业股权或者分红激

励。

第十条 大型企业的股权激

励总额不超过企业总股本

的 5%；中型企业的股权激

励总额不超过企业总股本

的 10%；小、微型企业的

股权激励总额不超过企业

总股本的 30%，且单个激

励对象获得的激励股权不

得 超 过 企 业 总 股 本 的

3%。

企业不能因实施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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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变国有控股地位。

三、“新设公司+员工股权激励”案例分析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中车交通”）1是由国有控股的中车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中车产投”）、社会资本宁波中城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

中城”）2和宁波羽丰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员工持股平

台“）3于 2016年共同发起设立的国有资本控股企业，是新能源商用车与专用车、

智能升降系统与电梯、智能电气与绿色能源、智慧农机与环境装备、汽车零部

件与工业设计、城市运维与规划设计行业的佼佼者。是江苏省级独角兽企业。4

其国有控股股东中车产投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二批混改试点单位，是铁

路行业唯一一家，也是中车集团首家混改试点企业。

中车交通的混改经验可以为新能源国企提供混改参考。

1.持股主体与持股形式

2016年 3月 17日，中车交通以“新设公司+员工持股”的模式进行混改，在

引进战略投资人的同时完成员工持股。其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车交通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董事会 5位董事由中车产投提名 2人，宁波中城提名 2人，员工持股平台提名

1人，通过股东会选举产生。符合 “治理结构健全”“非公有资本股东所持股份应

达到一定比例，董事会中有非公有资本股东推荐的董事”的要求。

中车交通设立时员工持股平台采取有限合伙与股权代持相结合的模式，其

有限合伙企业平台只有 2名合伙人，通过股权代持方式持有其他股权激励员工

的出资份额，其好处在于减化了股权调整时的工作量和工商变更手续。但由于

股权代持容易产生纠纷，并有可能对后续 IPO构成一定的法律障碍。

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5，中车交通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人备案信息于 2019
年 4月和 2021年 6月进行了变更，合伙人数量有了较大变化，现持股比为

1 2022年 11月因企业发展需求更名为中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 2020年 6月更名为绿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2023年 2月更名为宁波千羽千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3年更名为上海千羽千丰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https://qccdata.qichacha.com/TechnologyCompany/6d0ebabe4b114f318f49af7007a5cc33.pdf。
5 查询时间为 2024年 3月 28日。

https://qccdata.qichacha.com/TechnologyCompany/6d0ebabe4b114f318f49af7007a5cc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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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41%，低于 4号文对小微企业员工股权激励规定的上限（30%）。平台执

行事务合伙人由中车交通董事傅乾耀担任。

2.股权激励价格及出资

中车交通新设混改和员工持股没有进行资产评估，国有股权和社会资本股

权为“平股平权”，相比传统国企有较大的突破。尽管 133号文明确要求在员工

入股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试点企业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员工入股价格

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每股净资产评估值，但由于中车交通的混改采用的是

“新设公司+员工持股”模式，且不属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

条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行为，因此中车交通混改和员工持股可不进行资产评估。

中车交通允许员工分期缴付出资。4号文第 19条规定“企业以股权期权方

式授予的股权，激励对象分期缴纳相应出资额的，以实际出资额对应的股权参

与企业利润分配。”因此，中车交通持股平台员工分期缴付出资不违反相关规定，

且能够有效缓解员工的出资压力。

四、总结

股权激励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一项重要举措，2015年 54号文推进国企

混改的同时就已陆续开始配套探索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一方面可以激发国有企

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员工股权

激励还能够促进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增加企业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提高企业

的管理效率。

近年来，国有企业新设混改股权激励相关的配套文件也在不断丰富。除前

述提到的 54号文、133号文和 4号文外，《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

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

发改革〔2009〕49号）、《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策的意见》

（发改经体〔2017〕2057号）等也为非上市国有企业混改提供了政策支持。此

外，上市企业混改领域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

系列文件指导相关国有企业推进混改和股权激励工作。

总而言之，相信在配套政策的不断丰富完善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有

新能源企业进行员工股权激励制度的建设和探索，推动我国新能源国有企业向

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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